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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生态环

境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

办法》的通知   

   

   吉自然资规〔2025〕5 号  

  

各市（州、长白山管委会）、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财政

局、生态环境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分

局：  
  为进一步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投入长效机制，规范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

取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土地复垦条例》等文

件，我们制定了《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 

  

  附件： 吉林省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暂行办法  

  

 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    吉林省财政厅  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

年 12 月 3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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